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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5_A4_8D_E8_c36_183727.htm 周军经所在区工商局

批准开办了一家文化用品商店。一日周军所在地区工商局下

辖的工商所人员杨林来到周军的店里，要拿几本书回去看，

周军不让。杨林说：“有人举报你的店里卖淫秽书籍，要对

你罚款，你现在交罚款。”周军说：“我的店从来没有卖过

那种东西，不信你可以查。”杨林说：“我不用查，你如果

不交罚款，我就封你的店。”周军无奈当即交了3000元罚款(

注：杨林的罚款行为，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工商所

名义作出的)。周军对此向有关机关申请复议，杨林又与复议

人员刘俊串通捏造周军卖淫秽书籍事实，复议机关维持原来

的罚款决定，又作出吊销周军营业执照的决定。周军到处找

人帮助解决。两个月后，复议机关认为此案证据不足，经调

查确认处罚决定是错误的，随即作出撤销吊销营业执照决定

和罚款决定，并对刘俊与杨林给予了行政处分。周军对此先

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但周军对赔偿义务机关决定给予

赔偿的数额不服，遂向本区人民法院作出申请国家赔偿决定

。 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在审理中，经人民法院调解，双

方达成如下协议：①由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返还3000元罚款；

②赔偿吊销营业执照期间租房、水电等必要的开支2500元；

③按正常营业收入的30%赔偿因吊销营业执照期间不能经营

所造成的损失1500元。 现问： (1)周军对3000元的罚款不服申

请复议的机关是哪个机关? (2)设周军突然死亡，可由谁来申

请行政复议? (3)复议机关向周军收取复议费用200元，有无法



律依据?为什么? (4)本案中周军所受到的损害，应以谁为赔偿

义务机关? (5)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与结果是否正确? (6)

杨林与刘俊对周军的损害应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 (1)市工

商局为复议机关。 (2)周军的近亲属可提起复议申请。 (3)于

法无据。因为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不得向复议申请

人收取任何费用。 (4)应以分别作出罚款和吊销营业执照造成

损害的区工商局与市工商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5)处理方式

正确，但处理结果的第三项内容存有错误。 (6)区、市工商局

可分别向杨林、刘俊追偿。 ［法理详解］ (1)对周军进行3000

元的罚款是杨林作出的，杨林是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工商所

是区工商局的派出机构，但在此行为上法律、法规和规章没

有规定工商所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因此，杨林的罚款行

为应视为区工商局的行为。《行政复议法》第15条规定：“

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

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

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本案不属于此种情形，复议机关应是区工商局的上

级机关。区工商局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是市工商局，因此，

对3000元罚款行为不服的复议机关应是市工商局。 (2)依《行

政复议法》第10条第2款，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

其近亲属可提起复议申请。 (3)《行政复议法》第39条规定：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

费用。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机关的行政经费

，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4)周军所受的损害，应以区工商

局与市工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上一问题中已明确，杨林所

实施的罚款行为，属于区工商局的行为，因此本案中区工商



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市工商局的复议行为都是错误的，而且

复议机关的决定又加重了对周军的损害。《国家赔偿法》第8

条规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

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

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因此，对罚款所造成

的损害，区工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吊销营业执照所造成

的损害，市工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 (5)区人民法院适用调解

对此案加以解决是正确的，但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内容有错误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的规定，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

用调解。所谓适用调解，就是以调解为审理方式和结案方式

。因此，区人民法院适用调解是正确的。但在调解内容上违

反了法律的规定，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国家赔偿法

》第28条对侵犯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赔偿数额作了明确规定，

其中规定，对处以罚款的，应返还罚款数额；对吊销营业执

照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根据这一

规定，协议的前两项内容是正确的，第三项内容是错误的，

对周军因停业所减少的收入不应予以赔偿。 (6)对杨林与刘俊

的违法行为，应当由区工商局与市工商局分别进行追偿。《

国家赔偿法》第14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

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

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杨林与刘俊属于故意

违法，对周军所造成的损害负有责任，应由各自的机关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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